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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沿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拟上市企业必须为持续经营3年

以上（国务院批准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

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为了赢得上市时间，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整体变更的方式来满足这一要求。那么在有限责

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都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得

税缴纳的问题。 

针对这一普遍出现的问题，我们对2009年开闸以来公开的招股书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进

行了汇总与归类，供大家在实践中参考。我们认为在处理相关问题或项目组在涉及方案时，需

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1、折股之后，是否大于之前的注册资本。如果大于，就有可能涉及到所得税缴纳的问题，

主要是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缴纳还是缓缴，缓缴的话需要出承诺。 

2、如果等于或小于之前的注册资本，可能不会涉及到所得税缴纳。但是每个地方还有当

地的规定，也需要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在招股书中出承诺。 

综上，所得税是否缴纳，主要是沟通的结果，但是需要投行专业人员在设计方案时全面考

虑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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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未披露 
 

庞大集团(601258) 

2007 年12 月21 日，冀东机电的所有股东作为本公司的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

决定以冀东机电截至2007 年8 月31 日经审计的母公司账面净资产为基础，按

1：.914195 的比例折为41,300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1,300 

万元，所有发起人签署了设立本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程。经北京立信2007 年

12 月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京信验字[2007]030 号）验证，冀东机电的净资

产已折股投入本公司。2007 年12 月29 日，本公司取得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130200000020075）。 

 

【小结：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是否缴纳所得税，招股书并没有对此进行披露。
原因无法推测。我们建议项目组人员在写招股书时，最好对此进行披露。】 

 

{相类似的案例有：爱康科技（002610）、桑夏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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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二、缴纳 

1、发起人股东全部直接上缴 

沃森生物（300142） 

2009年6月本公司整体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净资产值为 77,626,523.60 元，其中股本 16,964,706.00 元、资本公积

40,295,294.00元、盈余公积2,036,652.36元、未分配利润18,329,871.24元，股份

公司股本7,500万股，其余2,626,523.60元计入资本公积。因此本次改制设立股份

公司个人股东应缴个人所得税294.49万元。本公司已于2009年12月向昆明市地方税

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申报纳税，并已全额缴纳该等个人所得税。 

【分析】计算过程推理如下： 

个人所得税额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个人股东持股比例×20% 

＝（2,036,652.36+18,329,871.24）×72.29%×20%＝294.49  

【小结：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入资本公积已经全部缴纳个人所得税。与本案例相

同的有：元力股份 (300174)】 

 

福安药业（300194） 

发行人系由福安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7 月29 日，福安

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福安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为股份有限

公司。即以截至2009 年7 月31 日经大信会计师审计的净资产11,429.54万元折合

股份公司股本10,000 万元，剩余1,429.5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2009年9 月29 日，

公司在重庆市长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取得注册号为

50022100000859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发行人系由福安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整体变更前的注册

资本为3,500 万元，未分配利润为6,887.71 万元，盈余公积为952.63 万元，整体

变更设立后的注册资本为10,000 万元，各发起人按原出资比例持有股份公司的股

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

知》（国税发[1997]198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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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33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以未分配利

润、盈余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视为利润分配行为，自然人股东应就其所得缴纳个

人所得税，并由公司进行代扣代缴。上述整体变更涉及到发行人未分配利润及盈余

公积转增资本，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金额如下： 

序号 发起人 
变更后的 

持股数（股） 

变更前的 

出资额（元） 

应缴 

个人所得税额（元） 

1 汪天祥 61,523,161 21,533,110 7,998,010.20 

2 汪璐 15,241,286 5,334,450 1,981,367.20 

3 蒋晨 8,000,000 2,800,000 1,040,000.00 

4 黄涛 5,357,143 1,875,000 696,428.60 

5 王立金 3,000,000 1,050,000 390,000.00 

6 黄开华 1,500,000 525,000 195,000.00 

7 赵兴飞 1,142,858 400,000 148,571.60 

8 董莲芳 942,858 330,000 122,571.60 

9 蒋宁 651,429 228,000 84,685.80 

10 马劲 471,429 165,000 61,285.80 

11 樊小渝 314,286 110,000 40,857.20 

12 秦小万 188,572 66,000 24,514.40 

13 王嘉凌 188,572 66,000 24,514.40 

14 彭湃 188,572 66,000 24,514.40 

15 任萍 188,572 66,000 24,514.40 

16 汪天华 188,572 66,000 24,514.40 

17 张新胜 181,029 63,360 23,533.80 

18 张同明 181,029 63,360 23,533.80 

19 梅伯涛 159,658 55,880 20,755.60 

20 刘小艺 157,143 55,000 20,428.60 

21 冯静 78,572 27,500 10,214.40 

22 陈娅 62,858 22,000 8,171.60 

23 江彦 47,143 16,500 6,128.60 

24 陈杨 45,258 15,840 5,883.60 

合计 100,000,000 35,000,000 13,000,000.00 

发行人已于2010 年8 月13 日向重庆市长寿区地方税务局代扣代缴了自然人

股东因公司整体变更时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折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履行了代扣

代缴义务，自然人股东履行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重庆市长寿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0 年8 月13 日出具说明：福安药业自然人股

东已经将公司整体变更时净资产折股所涉个人所得税全部缴清，不存在应缴未缴的

个人所得税税款，不存在需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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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履行了代扣代缴自然人股东因公司

整体变更时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折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义务，适用的税率及实

缴金额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同时，重庆市长寿区地方税务局也已出

具说明确认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不存在应缴未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不存在需要被追

究法律责任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未缴纳因未分配

利润、盈余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所涉个人所得税的情形已经消除，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障碍。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推算】 

个人所得税额 ＝（变更后的持股数—变更前的出资额）×20% 

＝（10,000—3,500）×20% 

＝1,300 

【小结：本案例与之前的沃森生物(300142)不同，本案例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

础为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中转入实收资本（股本）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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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起人部分缴纳，部分未缴(未缴纳部分出承诺)  

尔康制药（300267） 

本公司前身为湖南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2日。2010年10月23

日，尔康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10月28日，尔康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以湖南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2010年9月30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139,586,938.57元为基础，按照1：0.9886的比例

折为本公司股份13,800万股，余额1,586,938.57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于2010 年

11 月8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注册号为430181000010054，注册

资本13,800万元，公司住所为长沙市浏阳生物医药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帅放文。 

本次整体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帅放文及其他自然人股东以盈余公

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部分，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合计788.00万元。截至本

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除帅放文674.62万元个人所得税税款尚未缴纳外，其余自然

人股东的所得税税款均已缴付完毕。 

考虑到帅放文在该次整体变更过程中未实现现金收益，一次性缴清所有税款存

在困难，浏阳市地方税务局已出具《同意函》，同意帅放文在尔康有限2010年改制

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延期缴纳。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帅放文同时承诺：其本人将根据浏阳市地方税务局

核准文件的要求，缴纳尔康制药整体变更过程中的个人所得税；若因其个人未缴纳

尔康制药整体变更过程的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致使尔康制药遭受行政处罚、罚款等，

承诺对尔康制药进行赔偿。 

保荐机构认为：尔康有限整体变更时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个人所

得税，除实际控制人帅放文尚未缴纳外，其他自然人均已缴付完毕，且帅放文缓缴

个人所得税已经主管税务部门同意，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构成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尔康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时，帅放文及其他自然人股东存

在因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形，其他自然人股东

均已完成纳税义务，帅放文缓缴剩余部分税款已获得主管税务部门核准，不会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构成重大障碍。 

【小结：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相应的文件后，可以缓缴，同时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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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资产扣除相应的税款履行缴纳义务 

上海网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过会） 

根据上海网讯光缆材料有限公司 2007 年12 月18 日股东会决议和公司发起

人协议，网讯有限的全体股东以其所拥有的网讯有限截至2007 年11 月30 日止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额153,076,906.87 元为基础，在利润分红30,000,000 元及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5,658,897.28 元后，网讯有限的全体股东以其拥有公司股权所代表

的净资产中的51,000,000 元按1：1 的比例折合股份总数51,000,000 股，每股面

值1 元，总计股本人民币伍仟壹佰万元，按公司法规定其余净资产中的6,375,000 

元计入法定盈余公积，60,043,009.59 元计入资本公积。 

【小结：企业变更前股本2550万元，转增后法定盈余公积保留为转增前股本的

25%。在折股过程中，先进行了利润分配和所得税的缴纳，同时还保留一部分法定盈

余公积。在设计此方案时，法定盈余公积还保留为转增之前注册资本的25%，其主要

依据为《公司法》第169条：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

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整体变更究竟是否适用此条款，尚不明确，但是

此案例很少见。类似的案例：柘中建设002346股改前后，保留盈余公积。】 

 

天桥起重(002523) 

公司由天桥有限整体变更设立。2007年8月24日，天桥有限召开发起人会议，

全体发起人签署了《株洲天桥起重机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

议》，并一致同意：天桥有限整体变更为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有限

以截至2007年7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37,082,101.32元，扣除12,125,449.27元

(未分配利润49,836,473.25元与盈余公积10,790,773.09元之和60,627,246.34元

的20%)用于派现，其中，向自然人股东派现部分用于因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

折股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税金代扣，向法人股东派现部分用于直接派现。派现后，

天桥有限剩余净资产值124,956,652.05元，按1.04131:1的比例折合股本，共计折

合股本12,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余额4,956,652.05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

同年8月29日，股份公司在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注册登记，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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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00000002232，天桥有限更名为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扣缴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推理】 

个人所得税=（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20% 

=（49,836,473.25+10,790,773.09）*20% =12,125,449.27 

 

九九久 (002411) 

2007 年12 月16 日，海通化工的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关于江苏海通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设立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之发起人协议书》。 

根据上海上会出具的《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07]第2152 号），截至2007

年9 月30 日，海通化工净资产为6,925 万元。2007 年12 月16 日，海通化工通过

股东会决议：以经审计净资产6,925 万元中的6,400 万元折为股本，其余525万元

为代扣代缴各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上海上会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

报字[2007]第2158 号），公司注册资本6,400 万元已足额到位。 

【扣缴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推理】 

个人所得税=（现金分红+变更后的持股数—变更前的出资额）×20% 

=（525+6400-4300）*20% =525 

【小结：本案例为净资产扣除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为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中转增股本的部分，同时考虑到现金分红也需要缴纳个人所

得税。此案例考虑很周全，但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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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三、未缴纳 

1、不存在纳税义务，无需缴纳，也无承诺 

天晟新材（300169） 

1、股本变化情况 

2008 年7 月，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变更前后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变更前出资（元） 变更后持股（股） 持股比例（%） 

1 吕泽伟 13,298,871  13,298,871  18.998  

2 孙剑 13,298,871  13,298,871  18.998  

3 吴海宙 13,298,871  13,298,871  18.998  

4 徐奕 9,264,982  9,264,982  13.236  

5 沈曦 5,330,752  5,330,752  7.616  

6 宋越 1,863,504  1,863,504  2.663  

7 刘灿放 933,345  933,345  1.333  

8 田秋云 140,000  140,000  0.200  

9 杨永梅 87,483  87,483  0.125  

10 九洲投资 4,958,333  4,958,333  7.083  

11 中科汇盈 4,734,295  4,734,295  6.763  

12 中科丹霞 1,974,038  1,974,038  2.820  

13 中科岳麓 816,655  816,655  1.167  

合计 70,000,000  70,000,000  100.00  

 

2、发行人整体变更过程中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入资本公积的情况 

发行人以截至 2008 年5 月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4,199.92 万元为基数，按

2.02856022928：1 的比例折为7,000 万股（剩余的7,199.92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

积），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前后，发行人股东权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改制前 改制后 

股本（或:实收资本） 7,000.00  7,000.00  

资本公积 4,583.33  7,199.92  

盈余公积 115.19  0.00  

未分配利润 2,501.40  0.00  

合计 14,199.92  14,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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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整体变更过程中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发生变化，各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

例亦没有发生变化，不涉及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未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因此未产生

缴纳所得税的义务。 

在整体变更过程中，公司共有 2,501.40 万元未分配利润和115.19 万元盈余

公积变更为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后公司的资本公积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资本公积-股票溢价发行转入 4,583.33  

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入 2,616.60  

资本公积合计 7,199.92  

 

3、关于公积金转增股本过程中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关于公积金转增股本过程中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法规有： 

1997 年12 月15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

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 号）中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

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998 年5 月15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

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第289 号）中

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资本公积金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该批复中规定：国税发

[1997]198 号文中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

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2010 年5 月31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

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 号）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

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

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规定，未来发行人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过程中纳税义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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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纳税义务 

资本公积-股票溢价发行转入 4,583.33  
该部分资本公积在未来转增股本无纳税义

务 

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入 2,616.60  
该部分资本公积在未来转增股本无纳税义

务 

资本公积合计 7,199.92   

 

4、整体变更过程中纳税义务情况 

发行人整体变更过程中，共计有2,616.60 万元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为资

本公积，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该行为不涉及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因

此，该行为不构成“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未产生纳税义务。 

上述 2,616.60 万元资本公积不是由股票溢价发行形成，因此在以后发行人用

上述2,616.60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时，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须缴

纳个人所得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股东已在历次股权转让时履行了缴纳所得税的

义务。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不涉及未分配利润

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未产生纳税义务。 

【小结：本案例重点阐述了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不

涉及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无纳税义务，并由保荐机构发表意

见。】 

 

长海股份 (300196) 

2、整体变更过程中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入资本公积的情况本公司以截至

200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123,667,977.83元为基数，按照1：0.727755

的比例折为9,000万股，余额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前后，本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所有者权益 整体变更前 整体变更后 

股本（或实收资本） 60,000,000.00  90,000,00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5,000,000.00  33,667,977.83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96,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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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1,857,167.47   

未分配利润 16,714,507.28   

合计 123,667,977.83  123,667,977.83  

本次整体变更过程中将原实收资本60,000,000.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0,000,000.00元转出，形成股份公司股本90,000,000.00元；将原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15,000,000.0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96,303.08元、盈余公积

1,857,167.47元、未分配利润16,714,507.28元转出，形成股份公司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33,667,977.83元。上述过程不涉及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自然人

股东未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因此未产生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3、关于公积金转增股本过程中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1997 年12 月15 日，国

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

税发[1997]198号）中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

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998 年5 月15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

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第289号）中对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的资本公积金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该批复中规定：国税发[1997]198

号文中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

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

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2010 年5 月

31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国税发[2010]54号）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4、整体变更过程中的纳税义务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将原实收资本6,000万元、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000万元转出，形成股份公司股本9,000万元，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的上述相关规定，将作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3,000万元转增

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上

述相关规定，未来本公司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过程中的纳税义务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未来转增股本的纳税义务 

资本公积-股票溢价发行转入 15,000,000.00  无纳税义务 

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入 18,667,977.83  有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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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合计 33,667,977.83   

2010年7月30日，常州市武进地方税务局出具《关于常州市长海玻纤制品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结构调整涉税问题

的处理意见》，确认：长海玻纤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尚未对盈余公积

1,857,167.47元、未分配利润16,714,507.28元以及其他途径形成的资本公积

96,303.08元进行实质性的分配或转增实收资本处理，因此对转入资本公积的留存

收益和其他途径形成的资本公积合计18,667,977.83元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待企

业将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以及其他途径形成的资本公积对自然人股东实施分配

或转增自然人股东实收资本时再按相关政策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本公司全体自然

人股东出具承诺函，确认在长海玻纤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如存在其

本人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义务的情形，其本人将履行相关纳税义务并承担一切相关责

任，与股份公司无关；同时，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承诺函，对前述纳税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 

【小结：本案例与之前的天晟新材（300169）有所不同，重点阐述了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部分转增股本部分不用缴税，若今后存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的情况，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并由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出证明，股东承诺。】 

 

 

2、直接出承诺 

力源信息（300184） 

2004 年11 月，本公司前身力源服务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力源股份)，以2004 年8 月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将大信审字(2004)第0490号《审

计报告》审计确认的公司净资产1,367.51 万元中的1,360 万元折为股本，剩余7.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总股本由300 万元增至1,360 万元，原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本次改制实施时，原股东均为自然人，均未缴纳个人所得税，合计213.50 万元，

存在被追缴的风险。 

针对该风险，原力源股份自然人股东赵马克(当时名字为赵依东)、易国平、李

庆堂、吴伟钢、陈新、朱华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就力源服务2004 年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涉及的个人所得税，若税务机关追缴本人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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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转增注册资本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本人将无条件、全额缴纳。 

就力源服务未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由此可能给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造成的处罚或损失，本人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确保武汉力源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小结：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处理。】 

 

 

3、地方税收政策+承诺 

（1）上海 

天玑科技（300245） 

2009 年6 月17 日，发行人召开公司创立大会，一致同意将天玑有限截至2009

年3 月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59,695,433.81 元，扣除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人

民币8,939,086.76 元（用于缴纳因折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以利润分配后天玑有

限的净资产人民币50,756,347.05 元按照1:0.985098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份

5,000 万股（每股面值1 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公司股份由全体发起人（即原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各自持有的天玑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扣除

用于缴纳因折股产生的个人所得税而分配的利润）认购。 

整体改制时，发行人将折合的股本50,000,000 元计入“股本”科目，其余

756,347.05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向股东分配的利润8,939,086.76

元用于缴纳由于公司整体改制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因此发行人将该笔税款计

入“应交税费-个人所得税”科目。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税务局第十三税务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

局青浦区分局第十三税务所已于2009 年9 月25 日出具《拟上市中小企业转增股本

有关情况备案表》，同意公司暂缓扣缴因整体变更而需缴纳的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

税，天玑科技整体改制后总股本为50,000,000 元，股东因此需要交纳的个人所得

税合计为8,939,086.76 元。2010 年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税务局第十三税务所收到上

海市拟上市企业名单，通知发行人办理备案手续，并由区级税务主管机关逐级报送

上海市税务主管机关备案。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税务局于2010 年3 月10日出具了《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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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中小企业转增股本有关情况备案表》，同意公司暂缓扣缴因整体变更而需缴纳

的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由于发行人在以经审计的有限公司净资产折为股份公

司股本过程中，有限公司账面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及法定盈余公积折股需由公司代扣

代缴相应个人所得税，故该等有限公司净资产中实际包含了公司应扣缴的个人所得

税税金，因而发行人在整体变更前以利润分配方式提取了公司应当代扣代缴的个人

所得税，专用于缴纳税款，以确保最终用于折股的有限公司净资产均为依法可在税

后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的净资产。 

发行人上述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均符合现行相

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设立行为不存在潜在

纠纷。相关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如下： 

2009 年6 月，公司200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通过利润分配8,939,086.76 元

的决议，作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及股份制改制形成的应由公司代扣代缴的股东个

人所得税。该款项在报告期内，计入“应交税费-个人所得税”。 

根据沪政办发【2008】38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等五部门

关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文件规定，主管

税务机关上海市青浦区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青浦区分局已出具同意暂

缓扣缴该税款的备案证明。 

发行人暂缓缴纳因公司整体变更而需缴纳的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事宜已获

得主管税务机关同意，符合上海市的相关规定；该等个人所得税缓缴行为不属于偷

税、漏税或欠缴税款等税务违法行为，不会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该等个人所得税可在自然人股东下一次取得股权分红派息时，一并缴纳。 

 

（2）广东省 

明家科技（300242） 

2008 年10 月，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公司股东均未缴纳个人所

得税。 

公司于2007 年12 月27 日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有效期两年；后又于2008 年12 月29 日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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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1998 年印发的《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粤发［1998］16 号） “18．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

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奖励或分配给员工的股份红利，直接

再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列为个人所得税计税所得额。”以及广东省地税局和广

东省国税局1999 年印发的《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

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有关税收政策的实施意见》“六、（二）个

人所得税方面。经有关部门认定和省地税局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奖励或分配

给员工的股份红利，直接再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

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明家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未缴纳个人

所得税符合地方的相关规定。 

2010 年10 月28 日，东莞市地方税务局横沥税务分局出具审批意见，认为公

司股东符合粤发［1998］16 号及东地税发［1999］178 号文的要求，同意免征上

述股东的个人所得税。 

2011 年3 月12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周建林就明家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所

涉及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已作出如下承诺：如因有关税务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要

补缴（或被追缴）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全体自然人股东以净资产折股所涉及的

个人所得税，本人将先行承担全体股东应补缴（或被追缴）的个人所得税款。如因

公司当时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而导致公司承担罚款或其他损失的，将全部由本人负

责缴纳，保证不使公司因此遭受任何的经济损失，不对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及未来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小结：与此案例相同的有鸿利光电（300219）】 

 

（3）辽宁省 

森远股份 (300210) 

公司在以下两项事项中未代扣代缴股东郭松森、齐广田、王恩义三人个人所得

税：（1）2006 年12 月，森远有限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后股东再次投入公司，公司

应分别为股东郭松森、齐广田、王恩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87.74 万元、65.8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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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8.08 万元；（2）2007 年1 月，森远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应分

别为股东郭松森、齐广田、王恩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352.32 万元、264.30 万元、

32.45 万元。 

根据《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若干决定>有关地方税收政策的通知》（辽

地税发[1999]50 号），高新技术企业个人投资者将应得收益再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

部分，经市级地税机关审批，可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给予税基扣除。根据辽地税发

（2006）29 号《关于印发<税务行政审批工作规程>和<税务行政审批标准>的通知》

中（第一批）《税务行政审批标准》，关于个人在高新技术企业占有股份或出资比例

的，其应得收益再投资可在税前扣除由纳税义务发生地的县（区）地方税务局予以

审批。鉴于此，鞍山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分别于2007 年3 月5 日、

2009 年2 月27 日出具了鞍地税开字(2007)第21 号、鞍地税开字(2009)第3 号《税

务事项通知书》（税基调整类），准予公司3 名主要股东在上述事项中的应得收益在

计征个人所得税时给予税前扣除。 

同时上述三位股东已于2010 年4 月23 日出具承诺：“如税务主管部门任何时

候要求本人依法缴纳因上述利润分配及公司整体变更而导致的个人所得税、滞纳金

和罚款，本人将依法、足额、及时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如果公司因本次利润分配

中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受到处罚或其他任何经济损失，本人将对公司予以全额赔偿，

确保公司及其公众股东不因此遭受损失；本人愿意就此项问题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损

失与其他自然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如此，但三位股东上述相关个人所得税

仍面临被主管税务机关追缴的风险。 

【小结：与此案例类似的有奥维通信（0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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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涉及到的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或法规 主要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二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 

第八条 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 

……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

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

[2010]54 号） 

二、切实加强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的征收管理 

…… 

 

1.加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重点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的扣缴税款管理，对在

境外上市公司分配股息红利，要严格执行现行有关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

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

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切实加强高收入者
二、不断完善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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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通知》（国税发

[2011]50 号） 

（二）深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管 

1.加强企业分配股息、红利的扣缴税款管理，重点关注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资产评估增值转

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征管，堵塞征管漏洞。 

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

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国税发[1997]198 号） 

一、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

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

为个人所得征税。 

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

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

税函（1998）333 号）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青岛路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积金转增资本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青地税

四字〔1998〕12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青岛路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

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

因此，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

〔1997〕198 号）精神，对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按照“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股份有限公司在有关部门批准增资、公司股东会决

议通过后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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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法律或法规 主要内容 

地方税务局相关规定 

 上海市 

7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

等五部门关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产业结构调整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沪

府办发[2008]38 号） 

十三、加强金融服务，支持本市有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对列入上海证监局拟上市辅导期中小企业

名单的企业将非货币性资产经评估增值转增股本的，以及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在取得股权分红派息时，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 辽宁省 

8 

《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技术

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若干决

定>有关地方税收政策的通知》（辽地税

发[1999]50 号） 

六、凡个人在高新技术企业占有股份或出资比例的，其应得收益再投入本企业生产经营的部分，或

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的，必须提供省级有关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认定的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立项文件及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有关资料，经市级地税机关审批，可在

计征个人所得税时给予税基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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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法律或法规 主要内容 

 广东省 

9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

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

定》(粤发[1998]16 号) 

18.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凡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所得税，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全部返还企业；出

口额占其销售总额 70％以上的，仍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 5个百分点列收列支返还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用地，除按比例应交中央部分及支付征地补偿费用外，免征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奖励或分配给员工的股份红利，直接再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列为

个人所得税计税所得额。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要实行动态管理。 

  中外合作合资企业依照规定减免税期满后，被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延

长 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10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决定>有关税收政策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1999]第52 号) 

 

六、《决定》第 18 条第一款“凡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所得税，增值税地

方分成部分返还企业；出口额占其销售总额 70%以上的，仍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 5 个百

分点列收列支返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奖励或分配给员工的股份红利，直接再投入企业

生产经营的，不列为个人所得税计税所得额”，“中外合作合资企业依照规定减免税期满后，被认

定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 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具体规定包括：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经有关部门和税务部门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新办的地方高新技术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2年。 

（二）个人所得税方面。经有关部门认定和省地税局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奖励或分配给

员工的股份红利，直接再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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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法律或法规 主要内容 

 江苏省 

11 

《关于资本公积等转增实收资本征收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苏地税函〔2009〕

132号） 

南通市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海门市海天纸业有限公司改组改制中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通地税发〔2009〕

60 号）收悉。来文称，海门市复写纸厂在改制为海门市海天纸业有限公司期间，将多年积累的资本

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向投资者转增实收资本。你局提出对这一情形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适用问题，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公司用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向股东转增实收资本，不宜比照《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60

号）规定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因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联想集团改制员工取得的用于

购买企业国有股权的劳动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1〕832 号）中有关国税

发〔2000〕60 号文规定适用范围的解释，一是国税发〔2000〕60 号文规定暂缓征税的前提是集体

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而海门市复写纸厂是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是国税发〔2000〕60 号文规定暂缓征税的分配方式，是在企业改制时将企业的所有资产一次量化

给职工个人，而海天纸业有限公司只是将多年积累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分配给投资

者。 

二、根据税法规定，对企业将上述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向个人投资者转增实收资

本，应当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12 

《关于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在杭创办高

新技术企业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

（2000）第1号》 

十一、科技人员所获的转让收益,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经市政府批准,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

由同级财政采取列收列支的方式予以返还。 

科技人员所获的股权收益,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的,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给予税基

扣除。 

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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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市区企业上

市的若干意见》衢政发[2006]24号 

二、企业将其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增值转增资本属于个人股东的，评估增值部分暂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用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的，其个人所得税待股权转让时再按规定征收。 

 


